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破更一字第3號

聲  請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代  理  人  史文孝 

相  對  人  徐堂榮 

代  理  人  王玉楚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破產宣告事件，聲請人對於民國108年10月25日

本院106年度破字第11號裁定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09年

9月2日以108年度破抗字第31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更為裁定如

下：

    主  文

徐堂榮破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依破產法所規定破產程序，清理

其債務，破產法第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57條、第

58條第1項規定，破產，除另有規定外，得因債權人或債務

人之聲請，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次按保險法施

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

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

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

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

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

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

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最

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332號及108年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要

旨參照）。又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要保人得終止保

險契約，其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

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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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準備金之4分之3。而要保人破產後，喪失對其財產之管理

處分權，終止權亦屬之，須由破產管理人繼受為之。至同法

第123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訂有受益

人者，仍為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觀諸其文義，並無限制破

產管理人行使終止權，且鑑於受益人之受益地位來自要保

人，解約金本質上屬要保人之儲蓄，破產財團對之亦有利

益，尚難以保障受益人為由，即剝奪要保人及破產財團之權

利，是此規定應僅係表明人壽保險契約不因要保人破產而當

然終止（最高法院108年台抗字第48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

照）。是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

對保險人所享有之權利，若「要保人」破產後，保險法第11

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由破產管理人行使，即使受益人非要

保人本人，亦不影響前開終止權之行使。

二、聲請意旨略以：第三人源益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

益公司）邀同相對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債權人中國農民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農民銀行）借款（下稱系爭債權），嗣

未依約清償，經農民銀行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

院）聲請核發90年度促字第6981號支付命令，再持前揭支付

命令向屏東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執行未果，由屏東地院發

給90年度執字第14464號債權憑證，後債權人亦陸續聲請執

行均未受償。後農民銀行合併至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合作金庫），合作金庫將系爭債權轉讓予第三人

馬來西亞商富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下稱富

析資產公司），富析資產公司於民國96年1月17日將系爭債

權轉讓予日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日華資產公司），日

華資產公司於104年9月1日將系爭債權讓與予伊，系爭債權

迄106年3月27日止本金部分已高達新臺幣（下同）7,335萬

2,005元，尚未計入利息、違約金。相對人有多數債權人，

並負債業已大於資產，已無清償實力，不能清償債務。且相

對人現有財產新北市○○區○○里○○○0000號地下層建物

(下稱系爭建物)價值13萬元、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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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智基公司）股份4,690元、中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1

72萬2,409元、南山人壽保險解約金42萬5,932元等財產，共

計228萬3,031元，足以組成破產財團，為此，依破產法第57

條、第58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宣告相對人破產等語。

三、相對人陳述略以：相對人現已無任何財產，且相對人因於80

年間參與經營源益公司，擔任源益公司董事，而於86年間因

經營不善致積欠銀行貸款，除農民銀行外，尚有積欠第三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銀）4億2,857萬9,746

元、合作金庫2億7,874萬2,580 元、第三人中華開發資產管

理公司1億5,000萬元、匯城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4,02

5萬6,839元未清償。惟相對人既有高達數億元之本金未清

償，其名下又無財產，且破產有需支付破產管理人報酬及進

行破產期間所需費用，顯然相對人已無財產可供構成破產財

團，另縱使扣除破產財團及必要費用後尚有剩餘，惟因相對

人積欠之本金甚高，得用已清償利息甚低，債權人得藉由破

產程序而受清償之金額甚微，與破產旨在使債權人受公平且

相當之清償有所不符，是宣告破產將無益於全體債權人等

語。

四、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其係受讓農民銀行對於相對人之系爭債權，

截至106年3月27日止，相對人積欠債務已高達7,335萬2,005

元及利息、違約金等情，業據其提出屏東地院90年度執字第

14464 號債權憑證、債權讓與聲明書、證明書、限期優惠還

款通知書（暨債權讓與通知書）及回執為證（見本院106年

度破字第11號卷宗，下稱106破11卷，第5頁至第14頁)，且

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又相對人陳報其債權人

至少有6人，積欠債務達10億4,443萬1,170元，業據相對人

提出債權人名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1年度促字第3301號支

付命令、90年度促字第6981號支付命令、90年度重訴字第88

號判決、本院105年度重訴字第75號裁定及屏東地方法院91

年3月1日屏院正民執癸字第90執14464號債權憑證在卷可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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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破抗字第31號卷，下稱108破抗31

號卷，第27頁至第51頁、106破11卷第5頁至第6頁），並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強制執行案件查詢資料、本院109年

度司執字第131085號卷宗查核屬實，堪認相對人有多數債權

人存在，合先敘明。

(二)本件相對人之財產分述如下：

1、經調閱相對人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相對人於108

年間有智基公司股利所得3,752元，並有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

100000（下稱系爭建物）及智基公司股份價值4,690元等財

產，有相對人108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

稽（見108破抗31號卷第269頁至第270頁）；相對人稱系爭建

物價值13萬元等語（見108破抗31號卷第101頁），為聲請人

所不爭執（見108破31號卷第107頁）；再參系爭建物前經函

詢第三人金寶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寶山公司）後，

該公司於105 年12月27日以（105）金寶發字第059 號函回

覆，說明一記載相對人於85年6 月18日訂購該公司金寶塔明

王樓單人式塔位一位，塔位款13萬元，編號B西70315（已使

用），有金寶山公司105年12月27日（105）金寶發字第059號

函可佐（見本院105年度破字第22號卷，下稱105破22卷，第1

68 頁），是該塔位既已供使用，顯無從核定有財產價值。

2、參聲請人曾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住處之動產，經臺北地院執

行處查封之動產價值共9萬800元，現已執行終結，故此部分

已非屬相對人之財產乙節，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見108破抗

31號卷第139頁）。另查相對人有投保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南山人壽），即相對人為要保人，其中中國人壽部分以第三

人徐書磊、徐書文為被保險人之終身壽險，截至105年10月14

日止保單價值準備金總計分別為86萬7,180元、85萬5,229

元；南山人壽部分則以相對人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終身

壽險，截至105年10月14日止保單價值準備金分別為17萬1,67

5元、25萬2,918元，解約金分別為16萬7,118元、25萬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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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等情，有相對人之保險資料明細表在卷可考（見106破11號

卷第26、27頁）。揆諸前揭保險法規定及最高法院裁判，前

開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即相對人所享有之權利，應列入

相對人之破產財團。因此，相對人所有之可組成破產財團之

財產為智基公司股份價值4,690元、股利3,752元、中國人壽

保單價值準備金86萬7,180元及85萬5,229元、南山人壽保單

價值準備金16萬7,118元及25萬8,814元，總計215萬6,783元

（計算式：4,690元+3,752元+86萬7,180元+85萬5,229元+16

萬7,118元+25萬8,814元=215萬6,783元）。

(三)審酌目前破產實務，破產管理人之報酬通常約需10萬元，此

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108破抗31卷第107頁）；另相對人若

經宣告破產後，依破產法第95條第2項規定，其必要生活費

應列入財團費用，參考臺北市政府公佈臺北市109年最低生

活費用每月1萬7,005元（見108破抗31卷第261頁、第263

頁），以司法院頒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

規定，破產事件之辦理期限為2年，則破產程序約需2年始能

終結，是本件如以2年計算，財團費用至少需要50萬8,120元

（計算式：破產管理人報酬10萬元＋相對人之必要生活費1

萬7,005元×12個月×2年＝50萬8,120元）。是相對人資產即

前述列入破產財團財產總計215萬6,783元，尚足以構成破產

財團，用以清償前述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50萬8,120

元。

五、綜合上述，本件相對人人具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破產原因，

且其債權人為2人以上，其資產復尚足以組成破產財團、支

應破產財團費用、有破產實益，是聲請人聲請宣告相對人破

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依破產法第63條、第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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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怜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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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破更一字第3號
聲  請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代  理  人  史文孝  
相  對  人  徐堂榮  
代  理  人  王玉楚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破產宣告事件，聲請人對於民國108年10月25日本院106年度破字第11號裁定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09年9月2日以108年度破抗字第31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更為裁定如下：
    主  文
徐堂榮破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依破產法所規定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破產法第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57條、第58條第1項規定，破產，除另有規定外，得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次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332號及108年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要保人得終止保險契約，其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4分之3。而要保人破產後，喪失對其財產之管理處分權，終止權亦屬之，須由破產管理人繼受為之。至同法第123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訂有受益人者，仍為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觀諸其文義，並無限制破產管理人行使終止權，且鑑於受益人之受益地位來自要保人，解約金本質上屬要保人之儲蓄，破產財團對之亦有利益，尚難以保障受益人為由，即剝奪要保人及破產財團之權利，是此規定應僅係表明人壽保險契約不因要保人破產而當然終止（最高法院108年台抗字第48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之權利，若「要保人」破產後，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由破產管理人行使，即使受益人非要保人本人，亦不影響前開終止權之行使。
二、聲請意旨略以：第三人源益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益公司）邀同相對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債權人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農民銀行）借款（下稱系爭債權），嗣未依約清償，經農民銀行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聲請核發90年度促字第6981號支付命令，再持前揭支付命令向屏東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執行未果，由屏東地院發給90年度執字第14464號債權憑證，後債權人亦陸續聲請執行均未受償。後農民銀行合併至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合作金庫將系爭債權轉讓予第三人馬來西亞商富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下稱富析資產公司），富析資產公司於民國96年1月17日將系爭債權轉讓予日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日華資產公司），日華資產公司於104年9月1日將系爭債權讓與予伊，系爭債權迄106年3月27日止本金部分已高達新臺幣（下同）7,335萬2,005元，尚未計入利息、違約金。相對人有多數債權人，並負債業已大於資產，已無清償實力，不能清償債務。且相對人現有財產新北市○○區○○里○○○0000號地下層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價值13萬元、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基公司）股份4,690元、中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172萬2,409元、南山人壽保險解約金42萬5,932元等財產，共計228萬3,031元，足以組成破產財團，為此，依破產法第57條、第58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宣告相對人破產等語。
三、相對人陳述略以：相對人現已無任何財產，且相對人因於80年間參與經營源益公司，擔任源益公司董事，而於86年間因經營不善致積欠銀行貸款，除農民銀行外，尚有積欠第三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銀）4億2,857萬9,746 元、合作金庫2億7,874萬2,580 元、第三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公司1億5,000萬元、匯城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4,025萬6,839元未清償。惟相對人既有高達數億元之本金未清償，其名下又無財產，且破產有需支付破產管理人報酬及進行破產期間所需費用，顯然相對人已無財產可供構成破產財團，另縱使扣除破產財團及必要費用後尚有剩餘，惟因相對人積欠之本金甚高，得用已清償利息甚低，債權人得藉由破產程序而受清償之金額甚微，與破產旨在使債權人受公平且相當之清償有所不符，是宣告破產將無益於全體債權人等語。
四、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其係受讓農民銀行對於相對人之系爭債權，截至106年3月27日止，相對人積欠債務已高達7,335萬2,005 元及利息、違約金等情，業據其提出屏東地院90年度執字第14464 號債權憑證、債權讓與聲明書、證明書、限期優惠還款通知書（暨債權讓與通知書）及回執為證（見本院106年度破字第11號卷宗，下稱106破11卷，第5頁至第1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又相對人陳報其債權人至少有6人，積欠債務達10億4,443萬1,170元，業據相對人提出債權人名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1年度促字第3301號支付命令、90年度促字第6981號支付命令、90年度重訴字第88號判決、本院105年度重訴字第75號裁定及屏東地方法院91年3月1日屏院正民執癸字第90執14464號債權憑證在卷可佐（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破抗字第31號卷，下稱108破抗31號卷，第27頁至第51頁、106破11卷第5頁至第6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強制執行案件查詢資料、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131085號卷宗查核屬實，堪認相對人有多數債權人存在，合先敘明。
(二)本件相對人之財產分述如下：
1、經調閱相對人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相對人於108年間有智基公司股利所得3,752元，並有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100000（下稱系爭建物）及智基公司股份價值4,690元等財產，有相對人108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稽（見108破抗31號卷第269頁至第270頁）；相對人稱系爭建物價值13萬元等語（見108破抗31號卷第101頁），為聲請人所不爭執（見108破31號卷第107頁）；再參系爭建物前經函詢第三人金寶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寶山公司）後，該公司於105 年12月27日以（105）金寶發字第059 號函回覆，說明一記載相對人於85年6 月18日訂購該公司金寶塔明王樓單人式塔位一位，塔位款13萬元，編號B西70315（已使用），有金寶山公司105年12月27日（105）金寶發字第059號函可佐（見本院105年度破字第22號卷，下稱105破22卷，第168 頁），是該塔位既已供使用，顯無從核定有財產價值。
2、參聲請人曾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住處之動產，經臺北地院執行處查封之動產價值共9萬800元，現已執行終結，故此部分已非屬相對人之財產乙節，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見108破抗31號卷第139頁）。另查相對人有投保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即相對人為要保人，其中中國人壽部分以第三人徐書磊、徐書文為被保險人之終身壽險，截至105年10月14日止保單價值準備金總計分別為86萬7,180元、85萬5,229元；南山人壽部分則以相對人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終身壽險，截至105年10月14日止保單價值準備金分別為17萬1,675元、25萬2,918元，解約金分別為16萬7,118元、25萬8,814元等情，有相對人之保險資料明細表在卷可考（見106破11號卷第26、27頁）。揆諸前揭保險法規定及最高法院裁判，前開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即相對人所享有之權利，應列入相對人之破產財團。因此，相對人所有之可組成破產財團之財產為智基公司股份價值4,690元、股利3,752元、中國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86萬7,180元及85萬5,229元、南山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16萬7,118元及25萬8,814元，總計215萬6,783元（計算式：4,690元+3,752元+86萬7,180元+85萬5,229元+16萬7,118元+25萬8,814元=215萬6,783元）。
(三)審酌目前破產實務，破產管理人之報酬通常約需10萬元，此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108破抗31卷第107頁）；另相對人若經宣告破產後，依破產法第95條第2項規定，其必要生活費應列入財團費用，參考臺北市政府公佈臺北市109年最低生活費用每月1萬7,005元（見108破抗31卷第261頁、第263頁），以司法院頒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破產事件之辦理期限為2年，則破產程序約需2年始能終結，是本件如以2年計算，財團費用至少需要50萬8,120元（計算式：破產管理人報酬10萬元＋相對人之必要生活費1萬7,005元×12個月×2年＝50萬8,120元）。是相對人資產即前述列入破產財團財產總計215萬6,783元，尚足以構成破產財團，用以清償前述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50萬8,120元。
五、綜合上述，本件相對人人具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破產原因，且其債權人為2人以上，其資產復尚足以組成破產財團、支應破產財團費用、有破產實益，是聲請人聲請宣告相對人破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依破產法第63條、第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怜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破更一字第3號
聲  請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代  理  人  史文孝  
相  對  人  徐堂榮  
代  理  人  王玉楚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破產宣告事件，聲請人對於民國108年10月25日
本院106年度破字第11號裁定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09年
9月2日以108年度破抗字第31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更為裁定如
下：
    主  文
徐堂榮破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依破產法所規定破產程序，清理
    其債務，破產法第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57條、第
    58條第1項規定，破產，除另有規定外，得因債權人或債務
    人之聲請，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次按保險法施
    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
    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
    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
    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
    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
    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
    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最
    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332號及108年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要
    旨參照）。又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要保人得終止保
    險契約，其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
    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
    值準備金之4分之3。而要保人破產後，喪失對其財產之管理
    處分權，終止權亦屬之，須由破產管理人繼受為之。至同法
    第123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訂有受益
    人者，仍為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觀諸其文義，並無限制破
    產管理人行使終止權，且鑑於受益人之受益地位來自要保人
    ，解約金本質上屬要保人之儲蓄，破產財團對之亦有利益，
    尚難以保障受益人為由，即剝奪要保人及破產財團之權利，
    是此規定應僅係表明人壽保險契約不因要保人破產而當然終
    止（最高法院108年台抗字第48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
    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
    所享有之權利，若「要保人」破產後，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
    規定之終止權由破產管理人行使，即使受益人非要保人本人
    ，亦不影響前開終止權之行使。
二、聲請意旨略以：第三人源益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
    益公司）邀同相對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債權人中國農民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農民銀行）借款（下稱系爭債權），嗣
    未依約清償，經農民銀行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
    院）聲請核發90年度促字第6981號支付命令，再持前揭支付
    命令向屏東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執行未果，由屏東地院發
    給90年度執字第14464號債權憑證，後債權人亦陸續聲請執
    行均未受償。後農民銀行合併至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合作金庫），合作金庫將系爭債權轉讓予第三人
    馬來西亞商富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下稱富
    析資產公司），富析資產公司於民國96年1月17日將系爭債
    權轉讓予日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日華資產公司），日
    華資產公司於104年9月1日將系爭債權讓與予伊，系爭債權
    迄106年3月27日止本金部分已高達新臺幣（下同）7,335萬2
    ,005元，尚未計入利息、違約金。相對人有多數債權人，並
    負債業已大於資產，已無清償實力，不能清償債務。且相對
    人現有財產新北市○○區○○里○○○0000號地下層建物(下稱系爭
    建物)價值13萬元、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基
    公司）股份4,690元、中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172萬2,409
    元、南山人壽保險解約金42萬5,932元等財產，共計228萬3,
    031元，足以組成破產財團，為此，依破產法第57條、第58
    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宣告相對人破產等語。
三、相對人陳述略以：相對人現已無任何財產，且相對人因於80
    年間參與經營源益公司，擔任源益公司董事，而於86年間因
    經營不善致積欠銀行貸款，除農民銀行外，尚有積欠第三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銀）4億2,857萬9,746 
    元、合作金庫2億7,874萬2,580 元、第三人中華開發資產管
    理公司1億5,000萬元、匯城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4,02
    5萬6,839元未清償。惟相對人既有高達數億元之本金未清償
    ，其名下又無財產，且破產有需支付破產管理人報酬及進行
    破產期間所需費用，顯然相對人已無財產可供構成破產財團
    ，另縱使扣除破產財團及必要費用後尚有剩餘，惟因相對人
    積欠之本金甚高，得用已清償利息甚低，債權人得藉由破產
    程序而受清償之金額甚微，與破產旨在使債權人受公平且相
    當之清償有所不符，是宣告破產將無益於全體債權人等語。
四、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其係受讓農民銀行對於相對人之系爭債權，
    截至106年3月27日止，相對人積欠債務已高達7,335萬2,005
     元及利息、違約金等情，業據其提出屏東地院90年度執字
    第14464 號債權憑證、債權讓與聲明書、證明書、限期優惠
    還款通知書（暨債權讓與通知書）及回執為證（見本院106
    年度破字第11號卷宗，下稱106破11卷，第5頁至第14頁)，
    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又相對人陳報其債權
    人至少有6人，積欠債務達10億4,443萬1,170元，業據相對
    人提出債權人名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1年度促字第3301號
    支付命令、90年度促字第6981號支付命令、90年度重訴字第
    88號判決、本院105年度重訴字第75號裁定及屏東地方法院9
    1年3月1日屏院正民執癸字第90執14464號債權憑證在卷可佐
    （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破抗字第31號卷，下稱108破抗31
    號卷，第27頁至第51頁、106破11卷第5頁至第6頁），並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強制執行案件查詢資料、本院109年
    度司執字第131085號卷宗查核屬實，堪認相對人有多數債權
    人存在，合先敘明。
(二)本件相對人之財產分述如下：
1、經調閱相對人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相對人於108
   年間有智基公司股利所得3,752元，並有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
   100000（下稱系爭建物）及智基公司股份價值4,690元等財產
   ，有相對人108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稽
   （見108破抗31號卷第269頁至第270頁）；相對人稱系爭建物
   價值13萬元等語（見108破抗31號卷第101頁），為聲請人所
   不爭執（見108破31號卷第107頁）；再參系爭建物前經函詢
   第三人金寶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寶山公司）後，該
   公司於105 年12月27日以（105）金寶發字第059 號函回覆，
   說明一記載相對人於85年6 月18日訂購該公司金寶塔明王樓
   單人式塔位一位，塔位款13萬元，編號B西70315（已使用）
   ，有金寶山公司105年12月27日（105）金寶發字第059號函可
   佐（見本院105年度破字第22號卷，下稱105破22卷，第168 
   頁），是該塔位既已供使用，顯無從核定有財產價值。
2、參聲請人曾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住處之動產，經臺北地院執
   行處查封之動產價值共9萬800元，現已執行終結，故此部分
   已非屬相對人之財產乙節，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見108破抗
   31號卷第139頁）。另查相對人有投保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南山人壽），即相對人為要保人，其中中國人壽部分以第三
   人徐書磊、徐書文為被保險人之終身壽險，截至105年10月14
   日止保單價值準備金總計分別為86萬7,180元、85萬5,229元
   ；南山人壽部分則以相對人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終身壽
   險，截至105年10月14日止保單價值準備金分別為17萬1,675
   元、25萬2,918元，解約金分別為16萬7,118元、25萬8,814元
   等情，有相對人之保險資料明細表在卷可考（見106破11號卷
   第26、27頁）。揆諸前揭保險法規定及最高法院裁判，前開
   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即相對人所享有之權利，應列入相
   對人之破產財團。因此，相對人所有之可組成破產財團之財
   產為智基公司股份價值4,690元、股利3,752元、中國人壽保
   單價值準備金86萬7,180元及85萬5,229元、南山人壽保單價
   值準備金16萬7,118元及25萬8,814元，總計215萬6,783元（
   計算式：4,690元+3,752元+86萬7,180元+85萬5,229元+16萬7
   ,118元+25萬8,814元=215萬6,783元）。
(三)審酌目前破產實務，破產管理人之報酬通常約需10萬元，此
    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108破抗31卷第107頁）；另相對人若
    經宣告破產後，依破產法第95條第2項規定，其必要生活費
    應列入財團費用，參考臺北市政府公佈臺北市109年最低生
    活費用每月1萬7,005元（見108破抗31卷第261頁、第263頁
    ），以司法院頒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
    定，破產事件之辦理期限為2年，則破產程序約需2年始能終
    結，是本件如以2年計算，財團費用至少需要50萬8,120元（
    計算式：破產管理人報酬10萬元＋相對人之必要生活費1萬7,
    005元×12個月×2年＝50萬8,120元）。是相對人資產即前述列
    入破產財團財產總計215萬6,783元，尚足以構成破產財團，
    用以清償前述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50萬8,120元。
五、綜合上述，本件相對人人具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破產原因，
    且其債權人為2人以上，其資產復尚足以組成破產財團、支
    應破產財團費用、有破產實益，是聲請人聲請宣告相對人破
    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依破產法第63條、第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怜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破更一字第3號
聲  請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代  理  人  史文孝  
相  對  人  徐堂榮  
代  理  人  王玉楚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破產宣告事件，聲請人對於民國108年10月25日本院106年度破字第11號裁定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09年9月2日以108年度破抗字第31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更為裁定如下：
    主  文
徐堂榮破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依破產法所規定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破產法第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57條、第58條第1項規定，破產，除另有規定外，得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次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332號及108年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要保人得終止保險契約，其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4分之3。而要保人破產後，喪失對其財產之管理處分權，終止權亦屬之，須由破產管理人繼受為之。至同法第123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訂有受益人者，仍為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觀諸其文義，並無限制破產管理人行使終止權，且鑑於受益人之受益地位來自要保人，解約金本質上屬要保人之儲蓄，破產財團對之亦有利益，尚難以保障受益人為由，即剝奪要保人及破產財團之權利，是此規定應僅係表明人壽保險契約不因要保人破產而當然終止（最高法院108年台抗字第48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之權利，若「要保人」破產後，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由破產管理人行使，即使受益人非要保人本人，亦不影響前開終止權之行使。
二、聲請意旨略以：第三人源益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益公司）邀同相對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債權人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農民銀行）借款（下稱系爭債權），嗣未依約清償，經農民銀行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聲請核發90年度促字第6981號支付命令，再持前揭支付命令向屏東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執行未果，由屏東地院發給90年度執字第14464號債權憑證，後債權人亦陸續聲請執行均未受償。後農民銀行合併至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合作金庫將系爭債權轉讓予第三人馬來西亞商富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下稱富析資產公司），富析資產公司於民國96年1月17日將系爭債權轉讓予日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日華資產公司），日華資產公司於104年9月1日將系爭債權讓與予伊，系爭債權迄106年3月27日止本金部分已高達新臺幣（下同）7,335萬2,005元，尚未計入利息、違約金。相對人有多數債權人，並負債業已大於資產，已無清償實力，不能清償債務。且相對人現有財產新北市○○區○○里○○○0000號地下層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價值13萬元、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基公司）股份4,690元、中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172萬2,409元、南山人壽保險解約金42萬5,932元等財產，共計228萬3,031元，足以組成破產財團，為此，依破產法第57條、第58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宣告相對人破產等語。
三、相對人陳述略以：相對人現已無任何財產，且相對人因於80年間參與經營源益公司，擔任源益公司董事，而於86年間因經營不善致積欠銀行貸款，除農民銀行外，尚有積欠第三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銀）4億2,857萬9,746 元、合作金庫2億7,874萬2,580 元、第三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公司1億5,000萬元、匯城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4,025萬6,839元未清償。惟相對人既有高達數億元之本金未清償，其名下又無財產，且破產有需支付破產管理人報酬及進行破產期間所需費用，顯然相對人已無財產可供構成破產財團，另縱使扣除破產財團及必要費用後尚有剩餘，惟因相對人積欠之本金甚高，得用已清償利息甚低，債權人得藉由破產程序而受清償之金額甚微，與破產旨在使債權人受公平且相當之清償有所不符，是宣告破產將無益於全體債權人等語。
四、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其係受讓農民銀行對於相對人之系爭債權，截至106年3月27日止，相對人積欠債務已高達7,335萬2,005 元及利息、違約金等情，業據其提出屏東地院90年度執字第14464 號債權憑證、債權讓與聲明書、證明書、限期優惠還款通知書（暨債權讓與通知書）及回執為證（見本院106年度破字第11號卷宗，下稱106破11卷，第5頁至第1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又相對人陳報其債權人至少有6人，積欠債務達10億4,443萬1,170元，業據相對人提出債權人名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1年度促字第3301號支付命令、90年度促字第6981號支付命令、90年度重訴字第88號判決、本院105年度重訴字第75號裁定及屏東地方法院91年3月1日屏院正民執癸字第90執14464號債權憑證在卷可佐（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破抗字第31號卷，下稱108破抗31號卷，第27頁至第51頁、106破11卷第5頁至第6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強制執行案件查詢資料、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131085號卷宗查核屬實，堪認相對人有多數債權人存在，合先敘明。
(二)本件相對人之財產分述如下：
1、經調閱相對人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相對人於108年間有智基公司股利所得3,752元，並有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100000（下稱系爭建物）及智基公司股份價值4,690元等財產，有相對人108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稽（見108破抗31號卷第269頁至第270頁）；相對人稱系爭建物價值13萬元等語（見108破抗31號卷第101頁），為聲請人所不爭執（見108破31號卷第107頁）；再參系爭建物前經函詢第三人金寶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寶山公司）後，該公司於105 年12月27日以（105）金寶發字第059 號函回覆，說明一記載相對人於85年6 月18日訂購該公司金寶塔明王樓單人式塔位一位，塔位款13萬元，編號B西70315（已使用），有金寶山公司105年12月27日（105）金寶發字第059號函可佐（見本院105年度破字第22號卷，下稱105破22卷，第168 頁），是該塔位既已供使用，顯無從核定有財產價值。
2、參聲請人曾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住處之動產，經臺北地院執行處查封之動產價值共9萬800元，現已執行終結，故此部分已非屬相對人之財產乙節，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見108破抗31號卷第139頁）。另查相對人有投保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即相對人為要保人，其中中國人壽部分以第三人徐書磊、徐書文為被保險人之終身壽險，截至105年10月14日止保單價值準備金總計分別為86萬7,180元、85萬5,229元；南山人壽部分則以相對人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終身壽險，截至105年10月14日止保單價值準備金分別為17萬1,675元、25萬2,918元，解約金分別為16萬7,118元、25萬8,814元等情，有相對人之保險資料明細表在卷可考（見106破11號卷第26、27頁）。揆諸前揭保險法規定及最高法院裁判，前開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即相對人所享有之權利，應列入相對人之破產財團。因此，相對人所有之可組成破產財團之財產為智基公司股份價值4,690元、股利3,752元、中國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86萬7,180元及85萬5,229元、南山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16萬7,118元及25萬8,814元，總計215萬6,783元（計算式：4,690元+3,752元+86萬7,180元+85萬5,229元+16萬7,118元+25萬8,814元=215萬6,783元）。
(三)審酌目前破產實務，破產管理人之報酬通常約需10萬元，此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108破抗31卷第107頁）；另相對人若經宣告破產後，依破產法第95條第2項規定，其必要生活費應列入財團費用，參考臺北市政府公佈臺北市109年最低生活費用每月1萬7,005元（見108破抗31卷第261頁、第263頁），以司法院頒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破產事件之辦理期限為2年，則破產程序約需2年始能終結，是本件如以2年計算，財團費用至少需要50萬8,120元（計算式：破產管理人報酬10萬元＋相對人之必要生活費1萬7,005元×12個月×2年＝50萬8,120元）。是相對人資產即前述列入破產財團財產總計215萬6,783元，尚足以構成破產財團，用以清償前述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50萬8,120元。
五、綜合上述，本件相對人人具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破產原因，且其債權人為2人以上，其資產復尚足以組成破產財團、支應破產財團費用、有破產實益，是聲請人聲請宣告相對人破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依破產法第63條、第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怜瑄


